
2022 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要求 

 一、受理项目类型 

  本次受理的项目包括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杰出青年项目。 

  （一）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自然科

学领域内自主选题、自由探索，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 

  （二）杰出青年项目。支持在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的

优秀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快速成

长，培育一批有望进入国家和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二、申报要求和说明 

  （一）申报限制要求。 

项目仅面向省基金依托单位（已经注册具备省基金项目申报资格的单位）

申报，申请人应为粤港澳地区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每个申请人限

申请 1 项 2022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以港澳高校为依托单位的申请人

仅限申请面上项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科技人员不得申报： 

  1.申请人在研主持的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数达到 3 项（含）

以上或逾期一年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达到 1项（含）以

上的（平台类、普惠性政策类、后补助类项目除外）； 

  2.申请人在研主持的省基金项目（含省自然科学基金、省联合基金项目）

累计达到 2项（含）以上的； 

  3.申请人 2021 年提交的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申请书累计已达

到 2项（含）以上的； 

  4.申请人 2021 年已将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申报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项目的； 

  5.因发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被取消其作为申报

主体承担和参与省级科技计划任务资格的。 

申请人申请面上项目、杰出青年项目所需其他条件详见相应的项目申报指

南。 

 



  （二）科研诚信和伦理要求。 

  1.项目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申请，严禁冒名申请，严禁编造虚假申请人及主

要参与者。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真实性负责，申请

人对所有参与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人应按照指南及申报要求填写申请书，如实填写相关研究基础和研

究内容等，严禁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严禁违反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及科技安

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3.申请人应科学、合理填写项目内容，不得虚构和夸大。项目一经立项，

申报填写的任务、目标、研究成果指标等内容将自动转为项目任务书对应内

容，原则上不予修改调整。 

  4.申请人不得在同一年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

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的项目重复提出申

请；不得将同一研究内容向不同资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申请的相关研究内

容已获其他途径资助的，须在项目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所申请项目

的区别和联系。 

  5.申报过程中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按照《广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试

行）》等有关规定处理。 

  （三）申报材料要求。 

  1.申请人应当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和涉

密的内容。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在申报系统

中线上签订申请人真实性承诺函（无须上传纸质承诺函）。 

  2.如果项目申请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如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等

相关问题，申请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提供单位科

学伦理审查意见等相关证明（以在附件中上传的证明材料为准）。 

  3.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统一填写 2022年 1月 1日，终止时间按照各类型项

目资助期限要求填写。 

  4.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均采用无纸化申请，申请项目时，只需在线提交电

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 


